
成都市印章备案查询中心-成都公安局印章备案

产品名称 成都市印章备案查询中心-成都公安局印章备案

公司名称 四川中科防伪印章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成都高新政务中心对面-
复城国际T2栋9楼(备案刻章)

联系电话 028-85356153 19980888908

产品详情

成都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公章刻制业审批工作的通知

公安备案印章查询平台网址：http://yzcx.sczwfw.gov.cn:18511/

各分局，市、县公安局：

根据公安部《关于深化娱乐服务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工作意见》（公治[2017]529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章刻制业管理工作，建立
规范化、服务型的审批管理制度，市局决定将公章刻制业审批事宜做进一步明确。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公章刻制企业特种行业审批

（一）申请材料

申请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的单位，向工商注册地的区，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
提交以下资料：

1.《公章刻制企业申请表》(见附件1)；



2.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股东、职工（按照社保要求）及2名以上本单位专职公章专职刻制人员的名录及无犯罪
记录证明；

4.经营场所（地）的权属证明或租赁使用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在居民住宅内开办公章刻制
企业的，还需提交业主委员会或住宅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
的证明以及规划、国土、卫生、环保、消防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5.专业设备清单（包括设备名称、品牌、型号、用途、购进日期、价格等）和证明前款设
备所有权的相关票据原件及复印件；

6.经营场所建筑结构平面图，图上需标明独立的印章保密工房和独立的保管仓库（成品及
半成品储存柜、足够保存5年印章备案资料的档案柜）、服务台、出入通道、监控设施、
消防设施等基本情况；

7.安全管理制度文件（包括公章刻制、保管、交货制度；作废章坯销毁制度；安全保卫制
度）；

8.公章刻制样品经“公安部防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合格的证明；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办理程序

1.依法受理申请提交的有关材料，符合条件的，公安机关对公章刻制从业单位进行现场安
全踏勘验收。

公章刻制从业单位经营场所、保密工坊、保管仓库应符合物防、技防、人防、消防的相关
要求：

（1）物防要求：

设置在地下或者建筑物一层的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应不设置窗户，可在库室顶部
或靠近顶部的墙体上设置通风口。圆形通风口直径不得大于160mm；矩形通风口单边长度
不得大于150mm，通风口应加装金属防护网；



非设置在地下或者建筑物一层的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的窗户应安装实心钢筋材质
的防护栅栏；

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微机室应当具有恒温、防潮、稳压电源装置，安装防火、
防盗等安全措施的平开全封闭式防盗安全门。

（2）技防要求：

安装符合相关标准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并且要预留远程联网的通信接口；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能对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室内的防护目标和门、窗（天窗）
、通风口等部位进行有效的视频探测与监视、图像显示、记录与回放；

出入口部位视频图像应能清晰辨别出入人员的面部特征，库室内视频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
员活动及存取印章资料、成品情况；照明度达不到要求时应增加辅助照明设施或使用具有
夜视功能的摄像机；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具有对移动画面帧测记录功能，帧测灵敏度为对摄像重点区域内有人
员或者应设防物体移动时即起动，图像记录连续性指标不得少于25帧/秒；

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视频安防监控资料留存时间不得少于30天；

安全防范系统出现故障后，应在48小时内修复。系统维修期间应加强人员防护。

（3）人防要求：

配备1名以上的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值守人员；可采用IPC视频监控远程在线值守
；

值守人员须身心健康、年龄在18至50周岁且没有受过刑事和行政处罚，以及因吸毒被强制
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的；

值守人员须配备棍棒、强光电筒等自卫防护器具；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消防要求：



安装满足建筑物防火要求的消防设施设备。

2.现场印章样章抽检。

公章刻制企业的现场安全踏勘验收合格后，按照《治安管理支队关于对公章刻制业

印章企业应具备制作现代印章的成套设备和系统；专门用于印章制作的电脑、制作软件、
刻章机器；

现场制作抽检印章样章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本企业股东或本单位职工（按照社保要求）；

印章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

3.依法做出审批决定。

经提交材料审核、现场安全踏勘验收、印章样章抽检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即时制作《公章刻制业行政许可事项受理通知书》
（见附件3）送达申请人；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制作《公章刻制业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
知书》（见附件4），送达申请人，明确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即时填写《公章刻制业行政许可事项补正通知
书》（见附件5），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按照要求补正全部申请材料后，应当即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制作《公章刻制业行
政许可事项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根据审查情况不予许可的，由受理公安机关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制作《公章刻制业行政
许可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见附件6），及时送达申请单位，告知申请单位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根据审查情况准予许可的，申请公章刻制许可单位的基本情况应当分别在公安内网和成都
公安网站上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公章检测合格证明等基本情况



。

公示结束后，由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收集整理各方反映的意见，并组织对涉及许可的相关
情况进行核查；无意见或经核查不影响准予许可的，经过报批程序后，制作《公章刻制业
行政许可事项批准决定书》（见附件7）， 加盖本级公安机关行政公章，向申请单位核发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经核查证实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制作《公章刻制企业行
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即时送达申请单位。

二、进一步加强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管理

（一）取得公章刻制许可的单位须依法依规安装、使用《四川省印章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

（二）公章刻制从业单位必须按照许可的从业范围承接相应材质类型的印章刻制活动。

（三）《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每年进行定期审验。单位名称、地址，以及网络硬
件系统等项目发生变化的，公章刻制单位应当在发生变化之日起30 日内向原签发公安机
关提出换证申请。

（四）公章刻制单位依法取得的《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原则上不得转让。

（五）公章刻制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重新进行公章样品检测：

1.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场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2.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3.正式生产时，一年内定期应进行的检验；

4.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5.政府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更换经营场所（地）的，街（路）门牌号变更除外；

7.更换法人代表或公章刻制专职制作技术人员的。

（六） 区，市、县公安机关应当在核发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15 日内，
将依法取得该证的公章刻制单位基本情况上报市公安局主管部门备案。



三、严格指导检查

（一）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的现场安全踏勘验收、印章样章抽检工作，由工商注册地的区
，市、县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主管部门共同组织。

（二）市公安局负责指导、监督全市公章刻制企业特种行业的审批、管理工作；各区，市
、县公安（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章刻制企业特种行业的审批、管理工作。

（三）上级公安机关发现下级公安机关违反规定实施行政许可的，应当责令实施该行政许
可的公安机关限期纠正，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公章刻制业申请表

2. 填表须知

3.公章刻制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受理通知书

4.公章刻制单位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

5.公章刻制企业行政许可事项补正通知书

6.公章刻制企业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

7.公章刻制企业行政许可事项批准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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